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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除非另有书面协议，或者和代表政府、政府团体或任何其它公众实

体履行服务的管理法规不一致，或者和当地法律的强制规定不一

致，任何AST的关联公司或任何它们的代理（单称“公司”）和客

户（“契约关系”）所有产生的合同关系，都受本服务通用条款（以

下称为“通用条款”）约束。 

1.2. 本公司将为提供服务的对象，可以是个人或实体（私人、公众或政

府），称之为“客户”。 

1.3. 除非本公司事先收到客户相反的书面授权，任何其它方都无权做出

要求，特别是关于服务范围或提交做出的报告或证书(“结果报

告”)方面的要求。无论是经客户指示或是依照环境、贸易惯例、

作法或实践做出判断，客户均不可变更授权本公司提交“结果报

告”给第三方。 

2. 提供服务 

2.1. 本公司根据经本公司确认的委托人的具体授权，以合理的审慎和技

能提供服务。若无此指令，则根据： 

2.1.1. 本公司的任何标准委托单或标准规格单中的条款；和/或 

2.1.2. 任何有关的贸易惯例、作法或实践；和/或 

2.1.3. 本公司认为在技术、操作和/或财务方面适当的方法。 

2.2. 结果报告中陈述的信息来源于检验/测试的结果，执行检验/测试程

序是根据客户的授权，和/或根据任何技术标准，贸易惯例或实践的

结果评估，或应该被考虑的在我们专业建议中的其它情况。 

2.3. 对样品检测后出具的结果报告仅仅反映本公司对该样品的评价，不

反映对被抽取样品的一批货物的评价。 

2.4. 如客户要求本公司见证任何第三方的工作，客户同意，本公司的唯

一责任是在第三方工作时出现在现场并传递该结果或证实其工作

中发生的事情。客户同意，本公司对第三方使用的设备、仪器和测

量器具的状况和校准、所用的分析方法、第三方人员的资格、行为

或疏漏，以及分析结果均不负责。 

2.5. 本公司出具的结果报告只反映在工作当时所记录的事实，而且限于

所收到授权的范围内，若无授权时，则限于所用的本条款2.1中给

出的可选择参照的范围。本公司没有责任涉及或报告所收到的专门

指令或所用的可选择参照范围以外的事实或情况。 

2.6. 本公司可委派代理或分包商承担全部或部分服务，客户授权本公司

向代理或分包商提供其所承担服务的全部必要的信息。 

2.7. 本公司如收到涉及客户和第三方签订的契约文件或第三方的文件，

如销售合同、信用证、提单等，这些文件仅供参考用，而不扩展或

限制经本公司接受的服务范围或职责。 

2.8. 客户确认，本公司在提供服务时既不取代客户或任何第三方的位

置，也不免除它们应负的任何职责，此外也不承担、不削减、不免

除、不承诺解除客户对任何第三方或任何第三方对客户的任何责

任。 

2.9. 所有样品的保留期最长为3个月或样品性质允许的更短期限或由客

户授权的更短期限，到期后样品退给客户或由本公司自行处理，此

后本公司终止对该样品的任何责任。样品存储期超出期限所产生的

存储费由客户支付。如样品退给客户，由客户支付退运费用。如产

生样品的特殊处理费用，由客户支付。 

3. 客户的责任 

3.1. 保证及时提供足够的信息、授权和文件（任何情况下不得晚于所要

求的工作前48小时），以便所要求的服务得以实施。 

3.2. 为本公司的代表取得到达工作地点的所有必要的通行权，并采取一

切必要的措施，消除或纠正服务实施中遇到的任何障碍或干扰。 

3.3. 如有与服务内容相关的要求，根据服务实施的需要提供任何特殊设

备和人员。 

3.4. 无论本公司通知要求与否，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实施服务

时的工作环境、场所和装置的安全性。 

3.5. 对任何委托、样品或实验中包含的任何已知的实际或潜在危险或危

害，如放射性、有毒、有害或爆炸元素或物质、环境污染或中毒的

存在和危险，要事先通知本公司。 

3.6. 按照和第三方的任何有关销售合同或其它合同及法律，全面行使全

部权利和清偿全部债务。 

4. 收费和支付 

4.1. 在本公司接受客户委托或合同磋商时未确定收费额的，应依照本公

司的标准费率（有可能调整），并且全部应交税款由客户支付。 

4.2. 除发票上确定了更短期限外，客户应不晚于相关发票日期起30天，

或本公司在发票上确定的期限（到期日）支付全部应付给本公司的

费用。如未按时付款，则要按1%的月息（或在发票上确定的其它

利率）支付自到期日起至（包括）实际收到付款日的利息。 

4.3. 客户无权因声称对本公司的任何争端、反诉或抵销，而留置或延迟

支付应付给本公司的任何款项。 

4.4. 本公司可决定向任何有管辖权的法院就收取未付款提出诉讼。 

4.5. 客户应支付本公司全部的收账费用，包括律师费和有关开支。 

4.6. 一旦在实施服务过程中出现任何不可预见的问题和费用，本公司要

尽力通知客户并有权收取附加费，以弥补完成该服务必需的额外时

间和开支。 

4.7. 如果因任何超出本公司控制的原因，包括客户失于履行它在上述第

3条中的任何责任，本公司不能履行全部和部分服务时，本公司依

然有权收取： 

4.7.1. 本公司发生的所有不可偿还费用的总合；和 

4.7.2. 按比例支付的等于实际上已实施的服务部分的约定费用。 

5. 服务的暂停和终止 

如出现以下情况，本公司有权立即且不承担任何责任地暂停或终止提供服

务： 

5.1. 客户未能履行任何它应尽的职责，而且在通知其过失后10天内客户

不作补救；或 

5.2. 客户的任何暂停付款、与债权人做出安排、破产、无力偿付、破产

管理或停业。 

6. 责任和赔偿 

6.1. 责任范围 

6.1.1. 本公司既不是保险商也不是担保人，不承担这方面的任何责任。

客户寻求保证不损失或不损害，应该适当投保。 

6.1.2. 结果报告的出具是以客户或其代表客户提供的信息、文件和/或样

品为基础，并且仅仅是为了客户的利益，而且该客户应当对其在

结果报告基础上所采取的其认为合适的行为负责。对任何根据该

结果报告已采取或没采取的行动，对因提供给本公司不清楚、不

正确、不完全、误导或虚假信息导致的任何不正确结果，无论本

公司还是公司的任何官员、雇员、代理或分包商都不应为此对客

户或任何第三方承担责任。 

6.1.3. 对因任何超出本公司控制的原因，包括客户失于履行它的任何责

任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任何延期、部分或全部服务不能实施，本

公司不承担责任。 

6.1.4. 本公司对任何性质和不管如何产生的损失、损害或费用的任何赔

偿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超过付给发生索赔的该项具体服务的

费用总额的十倍或五万人民币这两个金额中较少的一个。 

6.1.5. 本公司对任何间接或结果产生的损失（包括利润损失）不承担责

任。 

6.1.6. 如有任何索赔，客户必须在发现所谓证明索赔的事实起30天内书

面通知本公司，并且除非在自下述之日起的一年内提起诉讼，本

公司在任何情况下都被免除对损失、损害或费用的所有索赔的全

部责任： 

6.1.6.1. 发生索赔的服务被本公司实施的日期；或 

6.1.6.2. 任何声称未实施的服务应完成的日期。 

6.2. 赔偿：客户应保证、不伤害并保障本公司及其官员、雇员、代理和

分包商，抵偿任何第三方提出的和与实施的、声称实施的、或未实

施的任何服务有关的，无论是任何性质和无论如何发生的损失、损

害或费用，包括全部法律开支和有关费用的全部索赔（实际的或要

发生的）。 

7. 其它 

7.1. 如发现本通用条款中的某一条和几条违法或在任何方面不能执行，

这绝不影响或削弱其他条款的有效性、合法性和执行性。 

7.2. 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和其后的一年内，客户不得直接或间接诱惑、

怂恿或提出聘用本公司雇员，使其离开本公司的职位。 

7.3. 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不允许以广告宣传为目的使用本公司的

名称和注册商标。 

8. 管辖法律、司法权和争端裁决 

除非另有特定协议，所有产生的或与合约双方有关的争端都要受中国大陆

相关法律的管辖，而所有的争端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由

依据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裁决。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都有约束

力，仲裁费用由败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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